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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有上百所大學實施英語畢業門檻，對於少數學者的質疑，

教育部與學界普遍認為大學訂定畢業門檻屬「大學自治」之範疇。

司法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明言：「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

障，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理及必要

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學界一般偏重本號解

釋認定畢業門檻屬大學自治範疇之結論，卻忽略了「合理且必要」

的前提。循此見解，「大學自治」下之任何畢業門檻均應受憲法與

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拘束，不應違反比例原則或流於恣意。本文因此

依一般行政法原則檢視我國大學英語畢業門檻之規定，並以政大相

關法規為實例從學理面、公平面、法理面及實際執行面詳加檢視。

本文認為，政大之相關法規與行政法「禁止恣意」、「公平原

則」、「比例原則」等基本原則有所不符。此外，該畢業門檻「只

考核卻不提供教育」，不僅與大學之教育精神不合，也不符合大學

法第二十七條：「……學生修畢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考核成

績及格者，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之規定：大學應為考核學生成績

之唯一主體。況且，不提供教育只考核成績或是將考核之責委外的

作法，正也辜負了憲法所賦予之「大學自治」精神。二○一一年一

月十七日司法院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發布後，學生若受教育權或其

他基本權利受到侵害，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提起行政

爭訟。據上述理由，本文懇切籲請教育部與各大學儘速重新審視此

一政策，以期回歸憲法賦予大學自治之本意與行政法之基本原則。 

 
關鍵詞：英語畢業門檻、畢業標準、大學自治、釋字第五六三號、釋字 

第六八四號、行政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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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我國的正式教育體系中，各大學無不要求學生必修英語文課

程，課程名稱包括「大一英文」與「大學英文」等。在教育部的政

策性鼓勵下，如今以臺大、政大為首的上百所大學在「確保學生英

語文水準」之前提與目標下，紛紛訂定了英語文畢業標準，強制學

生參加英語文標準測驗，檢定通過者或檢定未通過而修習補救課程

成績及格者，方得畢業；一般稱之為「英語畢業門檻」。在加強

「國際化」以及「學生競爭力」這兩項考量下，各大學理直氣壯的

訂定了英語畢業門檻，在學界並未引起爭議。然而，在這個看似理

所當然毫無爭議的決策背後，英語畢業門檻的訂定，其實存有許多

嚴肅重的問題，迫切需要進一步討論與釐清。 
在這些問題中，最重要且最該檢討的無疑是該規定的適法性問

題。早在二○○五年，英語教育專家張武昌教授在「我國各階段的

英語教育：現況與省思」一文中，就發出了鄭重的呼籲： 
許多大學目前積極要求學生必須通過特定程度的英語能

力檢定才能畢業。事實上，以通過英檢作為大學畢業門檻，非

但於法無據也不是最理想的作法。比較務實的作法應該是努力

改革大學英語教育的課程，從充實教學的內容，來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從實用的活動設計，來提升英語文的學習成效。1 
對於少數學生與更少數學者的質疑，教育部與一般學者普遍的

認定，大學對於該校學生之畢業門檻係屬大學自治之範疇。2然

                                                   
1 張武昌，我國各階段的英語教育：現況與省思，英語教育電子月刊，20期，

2005年5月。（引文中之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2 在教育部方面，例如根據臺灣立報，2004年9月3日，「英外語畢業門檻是否

合法？」一文之報導：為提升大學生英語素質，部分大學將英語檢測列為畢

業門檻，引致學生抗議……有學生以大學法第25條規定「學生於修業年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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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大學自治原則對於設立如目前國內通行之英語畢業所提供之正

當性，是否這樣絕對？要釐清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瞭解到，我國憲

政實務上處理大學自治時有兩個層次上的意義：其一為大學對國

家、其二為大學對內部之師生（對於教師非關本文主旨不予討

論）。在第一種關係（大學—國家）中，憲法以大學作為制度性保

障之機構，其目的乃在於對抗國家權力對於學術可能之操控，保障

學術自由，肯定大學自治為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司法院釋字第

三八○號解釋、第四五○號解釋）。3而在第二種關係中（大學—
學生），司法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明言：「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

度性保障，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理

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認定大學對於

學生畢業標準，亦即「畢業門檻」，之設定係屬大學自治之範圍。 
如上段引述，司法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對於大學畢業門檻之

                                                                                                                        
完成應修學分及相關規定，經考核成績合格者，由大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

或博士學位」認為業已修畢學分即可畢業，另定英語檢定為畢業門檻，有違

法之嫌。……高教司馬湘萍科長解釋……根據大學法第25條及22條規定，大

學得訂定畢業條件及學則，要求學生通過英語檢測，也在規範之內。她亦引

用大法官釋字第380解釋「大學之必修課程，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其訂定亦

應符合上開大學自治之原則」，認為大學自訂英語檢定為畢業門檻，並非違

法。 
 在學者方面，例如：東海大學通識中心王定村主任於2009年11月5日「學術自

由、憲法與大學」的演講中，也認為以語言檢定作為學生入學和畢業門檻應

屬 於 「 大 學 自 治 」 的 一 部 分 。 參 見 東 海 大 學 通 識 課 程 網 站 ：

http://www2.thu.edu.tw/~geexcell/bbs_view.php?id=712，最後瀏覽日： 2014年
10月6日。 

3 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解釋皆以憲法第11條之「講學自由」為基礎，

推導出「大學自治」。並依此將大學法施行細則中「共同必修科目」，以及

大學法中「應設軍訓室」之規定，宣告違憲。可見大學自治為憲法第11條所

保障之「講學自由」內涵，足以對抗行政與立法之干預，自屬憲法保障的基

本權利。感謝審查人之提醒，特此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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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在「合理且必要」之前提下。本釋字主文最後一段更明確指

出：「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之處分行為，關係學生權益甚鉅，有關

章則之訂定及執行自應遵守正當程序，其內容並應合理妥適，乃屬

當然。」簡言之，大法官雖然認定大學訂定畢業門檻之權力確實受

憲法保障，但此一自由必須符合以下三個前提： 
內容上應合理妥適 
範圍上應合理且必要 
執行上應遵守正當程序 
司法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在認定畢業門檻屬大學自治範疇的

同時，清楚提示了大學自治並非無限上綱，大學不得恣意訂定不合

理或不必要的畢業門檻，即便是合理且必要的畢業門檻也必須以正

當程序執行之。在我們研究此一議題所發現的文獻與資料中，我國

法學界、教育界與行政系統均從未有任何的正式論述，論證英語畢

業門檻確實合乎此三個要件，均理所當然以大學自治為由視該畢業

門檻為合法。 
本文認為，「大學自治」並非「大學恣意」。透過重新釐清大

學自治原則在訂定畢業門檻時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大學自治仍須受

到憲法、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拘束。並從拘束大學自治的法律與法律

原則著手，檢視通行於我國各大專院校之英語畢業門檻的適法性。

此一問題之重要性更因二○一一年一月十七日通過之司法院釋字第

六八四號解釋，所賦予學生即便是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仍得以對

校方提起行政爭訟之權利，而愈發被彰顯。4根據此一解釋文，全

                                                   
4 司法院釋字第684號解釋之解釋文：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

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

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

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

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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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任何一所有英語畢業門檻的大學，其任何一個學生均可就此對

校方提起行政爭訟。我們希望本文的論證能說明英語畢業門檻在適

法性上的疑慮，並希望教育部與各大學能在行政爭訟發生前回到教

育的正軌。 

在決定要考察的大學時，我們選擇以國立政治大學（下稱「政

大」）的英外語畢業門檻為對象進行研究。決定只聚焦一所大學的

原因在於法律的論證需有明確的標的；而選擇政大的重要原因有兩

個。一、政大乃是我國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首屈一指的大學，其

英外語畢業門檻之作為具有指標意義；二、更重要的是，政大直接

訂定明確的行政法規「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辦法」，不同於臺大將

行英語畢業門檻間接的隱藏在「進階英語課程施 辦法」中；而根據

我們的調查，國內大多數大學仿照「政大模式」明文訂定英語「畢

業門檻」或「畢業標準」，例如中正、中山、成大、北大、東吳、

淡江、景文、北護、義守、稻江等等，政大的規定因此極具代表

性；以其作為法理論證的明確標的，有助於全面性地理解現行英語

畢業門檻在我國大學教育中可能引發之法律問題。 
本文論述的結構如下：第二節首先針對政大英外語畢業門檻相

關規定及衍生問題進行整理。第三節則是對大學自治與畢業門檻之

關係進行再檢討。第四節根據前面之論述，討論政大英外語畢業門

檻之內容，在哪些層面於行政法基本原則有所不合。第五節從執行

面討論此一畢業門檻的執行主體以及執行過程中的瑕疵及衍生出的

種種問題。第六節基於以上論證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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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大英外語畢業門檻相關規定及衍生問題 

如前段所述，諸多大學之英語畢業門檻相關規定乃循「政大模

式」，故而考察政大之相關規定對於釐清本文所要檢視的問題，有

著相當關鍵的代表意義。此節將對政大之英語畢業門檻規定詳加闡

述，並且從學理層面對可能發生的公平性、合理性等問題進行檢

討。 

一、政大英外語畢業門檻之相關規定 

首先，在英語文方面之要求，政大之「『大學英語文課程』選

課辦法」（請見附件一）規定，所有學生必修「大學英文」4至6學

分，身心障礙學生並無例外；但若達到英語文標準測驗檢核標準

者，可免修大學英文，但應以其他外語課程，補足外文通識之4學

分。免修之最低標準訂定甚嚴，為下列之一： 
全民英檢高級複試 
TOEFL托福600 
CBT電腦托福250 
iBT托福網路化測驗100 
IELTS國際英語測驗7.5級 
Cambridge Certificate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CAE Grade B 
TOEIC多益測驗890  
「大學英文」在選課的要求上，因此呈現了三項思維：已具

備高階英語能力為免修「大學英文」之必要條件，且要求甚嚴；

凡英語能力未達檢核標準者經由修習「大學英文」課程中獲得英語

能力之增長，可能達到免修標準的高階英語能力；非英語之其他

外語能力無論如何高階（如日語或俄語檢定最高級），也無法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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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修「大學英文」之條件。本文將逐一檢視，以上三項思維與英外

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間的邏輯與學理關係。 
政大於二○○五年九月通過訂定「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辦法」

（參見附件二），凡此後進入政大大學部就讀之學生，必須達到檢

定標準方得畢業。此標準分別為：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TOEFL托福500 
CBT電腦托福173 
IELTS國際英語測驗5.5級 
Cambridge Certificate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PET 
TOEIC多益測驗600 
但身心障礙學生，得不適用以上規定；外籍生與僑生且得以華

語檢定替代。政大並於二○○五年起研議將「英語」擴大為「外

語」，於二○○七年四月通過「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參見附

件三），其中「外語」之明確定義如下： 
英語 
阿拉伯語 
俄語 
日語 
韓語 
土耳其語 
法語 
德語 
西班牙語 
將外語做以上界定的唯一依據，就只是因為這些乃是政大外語

學院所開設的外語語種。其中阿拉伯語與土耳其語之檢定且分別由

政大之阿文系與土文系主辦，其餘則由具公信力之獨立機構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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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此一檢定辦法有一補救課程，即已參加測試但未通過檢定

標準之學生，得依參加檢定之語種，修習政大所開進修課程零學分

兩小時；修畢課程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政大英外語能力畢業標

準。 
綜觀政大對於此一畢業標準之訂定，從一開始只限於以英語作

為畢業之門檻，而後改為所有政大開設之外語，皆可作為畢業標

準。 

二、相關規定在教育學理上之缺失 

在本段中，我們從幾個面向檢視英外語畢業門檻在學理上的嚴

重缺失。 

獨尊英外語的不正當性 

政大訂定之英外語畢業門檻，其最初本旨乃在於確保學生之英

語文能力，而後擴及其他幾種外語。然則，在大學畢業所需具備之

能力中，為何獨獨只有「英外語」須在除了大學畢業學分之外，另

訂畢業標準，此點值得深入檢討。 
受政大大學教育畢業之所有學生所應具備之重要能力，除了英

外語之外，我們認為有相當多其他同等重要或更為重要之能力，諸

如：國文程度、邏輯思維、公民素養、體適能、情緒管理等等。在

政大教務會議所通過之「政大核心能力一覽表」（請見附件四）中

更是羅列了諸多核心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國際觀、領導力、團隊

合作能力、人文及環境關懷、公民素養、溝通表達能力、自省能

力、創新能力、獨立思考、跨領域知能、專業知能等等。然而，弔

詭的是，政大並未針對其中任何一樣設立畢業門檻，要求學生自費

通過校外機構的檢測，卻唯獨針對並未列入核心能力之英外語能力

設立畢業門檻，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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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上述質疑之重點，並非希望政大除語言能力外，再行訂定

其他項目之畢業門檻，而在於藉此提問更凸顯出外語能力作為畢業

門檻本身所隱含之問題，在可能的範圍內，也希冀更進一步釐清大

學教育之本質。 

「不教而誅」違反「培育人才」之正當性 

大學法第一條規定：「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

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從本條規定可以看出，大

學教育之精神應在於培育人才，既曰「培育」，則應該在要求學生

之前，必須給予其所當接受之教育，也就是孔子所說「不教而誅謂

之虐」的道理。簡言之，即便這項能力再重要，沒有給予學生相關

教育之前，不應該要求其具備相關之能力。「不教而誅」的最直接

證據，來自英外語畢業門檻的要求是藉由一門「零學分」的必修課

程。請見（附件三）「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四條： 
政治大學各學系、學程主任開設一門零學分之必修「外語

能力檢定」課程，學系、學位學程主任不另核支鐘點費。學生

必須通過本辦法第五條英語能力標準或第六條第二外語能力標

準之規定，並經學系、學程主任核定始得畢業，成績以「通

過」或「不通過」登錄。 
該課程既然是「零學分」且沒有授課時數（因此不支鐘點

費），當然不可能有任何「培育人才」的實質內涵。更何況「外語

能力檢定」課程之內涵必須涵蓋華語、英語及其他八種外語，英語

部分更包括六種不同的檢測，在學理上根本不構成一個單一課程。

因此，事實上這門課程也的確絲毫沒有任何授課內容，僅僅要求學

生必須通過測試，並給予成績之核定。因此，我們現在進一步釐清

「教育」與「測試」間的學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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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第二十七條：「學生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大

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明；學生修畢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考核

成績及格者，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本條文中明言，大學在考核

其學生修畢學校學程所規定之學分，方授予學位之原因在於，學生

所修之所有學分，皆是由該大學所開設之課程，大學有把關之權

責。而此項權責必須以該校「已提供課程」為前提。因此，無論是

在一般學理上或是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學校不應訂定在

該校「可提供且可自行考核」課程之外的畢業條件。5政大所要求的

英外語畢業門檻，並非以政大實質課程內容為基礎；更有甚者，給

予學生測試之權責也不在政大，而在其他的檢測機構。「不教而誅

謂之虐」，英外語畢業門檻有違大學教育之精神。 

與大學英文課程在學理上的矛盾 

或有論者以為，政大已規定同學必修「大學英文」至少4學

分，因此已經提供了畢業門檻所需之相關教育，並沒有「不教而

誅」。然此一看法與事實不盡相符，以下分就「大學英文課程」與

「英語畢業門檻」之間的矛盾予以討論： 
「大學英文」為「通識課程」 

政大「大學英文」之課程明文規定為通識教育之一環，其課程

之屬性乃是「語言學習結合通識精神」。根據設計該課程之政大外

文中心計畫團隊的專案報告，該課程並非以語言技能為主軸： 

                                                   
5 一位審查人針對大學「採計校外學分抵免畢業學分」以及「雙聯學制之採計

他校學分」是否符合本文之立場提出疑問。我們認為以上兩項作為均非畢業

之必要條件，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大學生「未採計校外學分抵免畢業學分」也

「未取得雙聯學制之採計他校學分」，都可以順利畢業。這與「零學分、零

授課」而學生卻必須通過校外商業機構施測的畢業門檻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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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小組根據討論與研究，將原本以語言技能為主軸的

課程指標，修訂為結合語言學習及通識精神，符合現今教育改

革理念、提升教學成效的大學通識英文教學課程指標，作為未

來幾年本校通識英文課程授課教師在課程設計與執行上共同依

循的準繩。6 
「大學英文」所屬的「外國語文類通識課程」的正式課程指標

（請見附件五）因此也明訂其各級課程均須符合至少一項通識精

神，但未有隻字片語論及檢定考試，因此目的絕非在於幫助學生通

過 英 語 檢 定 考 試 。 學 界 認 定 通 識 教 育 乃 博 雅 教 育 （ liberal 
education），不是教導單一的技能，而在於提供廣博的知識7；政

大「大學英文」課程，正是如此。其師資由政大外文中心、英文系

以及語言所教師擔任，各任課教授可依其在英語之專業領域分別教

導之，而同學可以從眾多教授之專業領域中，選擇其所感興趣之領

域修習。同樣修畢「大學英文」，學生卻因修習不同教授之課程，

分別學到戲劇、小說、語言學、語言學習、英文寫作、新聞英語等

等不同領域之內容。是故，在符合培育人才，並且避免「不教而誅

謂之虐」之情形下，若要要求學生通過校外英語能力測驗方得畢

業，則應該由學校教師開設「多益班」、「托福班」……等課程。 
然而，政大若開設上述課程必然招致「補習班化」之譏，我們

                                                   
6 參閱黃淑真，大學通識英文之「課程指標」修訂，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發展研

究 計 畫 九 十 八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成 果 報 告 ， 2010 年 ， http://nccuir.lib.nccu. 
edu.tw/handle/140.119/43890，最後瀏覽日：2014年10月6日。 

7 諸如：耶魯大學的The Yale Report of 1828中指出：大學的目的，不是教導單

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廣博的通識基礎，不是造就某一行業專家，而是培養領

導群倫的通才。學生從大學所獲得的，不是零碎知識的供給，不是職業技術

的販售，而是心靈的刺激與拓展，見識的廣博與洞明。參見 http://www-
personal.umich.edu/~rneuman/paradox/yalereport1828.pdf，最後瀏覽日：2013年
3月20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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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純粹就邏輯辯證的角度來檢視這個可能。首先，所開設的課程

應是必修而非選修，且必須涵蓋華語、英語及其他八種外語以及所

有的各項檢定測驗。沒有相關課程的語言或檢測，即應從辦法中刪

除。然而，弔詭的是，一旦政大有了該項課程，在學理上即應在該

項課程內給予檢測，並沒有權力要求另外學生自行付費參加校外的

檢測，此時畢業門檻即是形同虛設，並無「必要」。 
「大學英文」免修條件的意涵 

政大「『大學英語文課程』選課辦法」（請見附件一）第四條

規定凡學生入學之「基本學力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英文成績

達到政大同年入學同學之前20%者，可免修「大學英文」及「大

學英文」4學分，但仍須改修兩門科目名稱不同之「大學英文

」，或可改修「大學外文課程」。同樣的，學生入學時若能提出

檢測證明，達到以下檢核標準之一者（例如全民英檢高級複試、

TOEFL托福600、TOEIC多益測驗890），亦可免修4學分之「大學

英文」及「大學英文」。 
由此可見，「基本學力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英文成績達

到政大同年入學同學之前20%者，政大即認定其英語能力等同以上

之檢核標準，而這些標準已遠遠超過英語畢業門檻（例如全民英檢

中高級初試、TOEFL托福500、TOEIC多益測驗600）。但是政大仍

然強迫這些同學必須自費參加校外的英語文檢定，非常不合理。 
此外，「大學英文」的免修條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涵：凡英

語能力未達免修標準者都應該能夠經由「大學英文」課程中達到免

修標準，而免修標準是遠遠高於畢業門檻的。而我們仔細檢視「大

學英文」的課程指標，也會發現這些指標的實踐的確可以表示達到

了畢業門檻的語言能力。然而，事實是，無論學生在「大學英文」

中的表現如何優異，即便修習了「大學英文」甚至完成了「英語

文榮譽學程」的12學分，仍然必須被迫另外自行付費參加校外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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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檢定。 
上述的事實顯示政大要求所有的學生接受唯一的方式，就是自

行付費參加檢測，無論英語能力多好，參加這些校外的檢定是唯一

通過畢業門檻的途徑。 

造成不公平待遇之不合理性 

不同英語檢定考試之間 
首先，政大二○○五年所訂定之「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辦

法」，列舉該校學生應選擇以下英語檢定考試證明之一方得畢業：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TOEFL托福500 
CBT電腦托福173 
IELTS國際英語測驗5.5級 
Cambridge Certificate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PET 
TOEIC多益測驗600  
上述六項英語文檢定考試，皆屬有公信力之檢定考試，政大將

其列入學生可參加之考試本有防止不客觀或流於恣意之宗旨，但卻

忽略了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這六項英語檢定考試，所欲檢驗之英

語能力並不盡相同。例如：TOFEL托福測驗之主要目的為「評量

英語非母語人士在英語系國家之大學校園使用英語的能力」8；

TOEIC多益測驗的分數在於「反映受測者在國際職場環境中與他人

以英語溝通的熟稔程度」9；而全民英檢，則是根據臺灣教育體系

而設計，測驗受試者是否已達國中（初級）、高中（中級）、大學

                                                   
8 參閱TOEFL托福英語測驗——臺灣區官方網站：http://www.toefl.com,tw/new-

about-02.jsp，最後瀏覽日：2013年3月20日。 
9 參閱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臺灣區官方網站： http://www.toeic.com.tw/ 

about_01.jsp，最後瀏覽日：201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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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語主修等級（中高級）等級數之英語能力10。這些英語考試之

目的不同，但政大要求學生以其中之一，作為畢業門檻之英語能力

證明，反而彰顯此一畢業門檻並沒有明確之標準。 
改善這種恣意性的方法是，將上述幾項測驗之分數作一客觀之

轉換，例如找出客觀之指標，換算TOEIC多益測驗500分等同於

TOEFL托福幾分。但是，正因為上述幾種考試之測驗目的並不相

同，目前全世界之語言教學研究，並沒有這些測驗間轉換之客觀指

標。我們比較臺大（附件六）和政大（附件二）的通過標準就可很

清楚凸顯各種檢定之間成績轉換的不確定性：同樣以全民英檢中高

級初試作為基準，但兩校的轉換完全不同。11 
政大：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臺大：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政大：TOEFL托福500 ≠臺大：TOEFL托福550 
政大：CBT電腦托福173 ≠臺大：CBT電腦托福213  
政大：IELTS國際英語測驗5.5級≠臺大：IELTS國際英語測

驗6級 
政大：Cambridge Certificate劍橋大學國際英文認證PET ≠臺

大：大學中等英文認證（FCE）B 級（含）以上 
政大：TOEIC多益測驗600 ≠臺大（並未列入多益！） 
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臺大根本沒有將多益列入。是故，各大

學均列舉多種不同性質之英語檢定考試，其轉換標準又大不相同，

令學生擇一通過，必然流於恣意而產生不客觀之結果。 

                                                   
10 參閱GEPT全民英檢網：https://www.gept.org.tw/index.asp，最後瀏覽日：2013

年3月20日。 
11 一位審查人對此提出疑問：「各校自訂標準爲何要相同？」，的確「大學自

治」表示各校的畢業標準當然可以不同，但是下表所要凸顯的是，倘若各種

英檢之間有客觀公正的轉換標準，那麼臺大與政大有相同的全民英檢標準，

就理應有相同的其他英檢標準。但事實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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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表面上，英語畢業門檻只要求學生自行付費參加檢定一

次，但是實際上部分學生極可能需要花錢考好幾次，方才通過。學

生也可能以「亂槍打鳥」的心態同時參加好幾種檢定（例如全民英

檢、TOEFL托福、TOEIC多益、IELTS國際英語測驗四種），弔詭

的是，若僅僅通過了其中一項檢定（例如TOEIC多益測驗600），

即可滿足畢業門檻，其他多種檢定的失敗（例如僅有全民英檢中高

級初試不通過、TOEFL托福480、IELTS國際英語測驗4級）卻完全

不表示其實這位同學的英語能力並未達標準。 
不同英外語之間 

其次，訂定此一標準另一項爭議在於，目前在世界上公認重要

之語言有好幾個，為何政大對於外語能力之要求僅限於英語？而為

了顧及此一公平性問題，政大於二○○七年四月通過「外語畢業標

準檢定辦法」，其中「外語」之明確定義如下： 
英語 
阿拉伯語 
俄語 
日語 
韓語 
土耳其語 
法語 
德語 
西班牙語 
在此一辦法中，將外語做以上界定的唯一依據，是這些乃是政

大外語學院所開設的外語語種。其中阿拉伯語與土耳其語之檢定，

且分別由政大之阿文系與土文系主辦，其餘則由具公信力之獨立機

構主辦。這似乎解決了「公平性」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若進一步

檢討之，則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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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直觀的發現，決定是否將該外語列入範圍的唯一依據，乃

是政大外語學院是否開設此一語種，而非該一語文是否具有學術

性，抑或是否為世界上使用人口數較多的語言。舉例而言，現在印

度所使用之Hindi-Urdu印度文，其使用人口僅次於中、英、西班牙

文，列居全世界第四。政大在允許學生以法語、德語，甚至土耳其

語之語言測驗，作為外語能力之證明時，卻不允許學生以印度文或

任何其他未列入辦法之外語能力通過畢業門檻，這在學理上與公平

性上可被質疑。 
此外，各項非英語之外語檢測標準，在各外語之間（請見附件

三之【附表：其他外語檢核標準（修訂版）】），以及相較於各項

英語檢定標準（請見附件二之第五條規定），是否代表相同等級之

語言能力？如果其他外語所要求的畢業門檻相對偏低，或許有人會

辯稱是因為學習其他外語的難度較高。如果其他外語所要求的畢業

門檻相對偏高，或許有人會辯稱是因為學習其他外語的同學以主修

的為主。總之，政大對各種外語及其檢定標準之間的一致性與公平

性毫無論述，辦法中所規定的種種不同標準，流於恣意。 
不同學生之間 

從更細緻的比較來看，非中文為母語之外籍學生，同樣可以用

上述任何一種語言，作為有外語能力之證明而獲得政大學位，這更

會發生公平性上面的問題。分別就「外籍生之間」、「本籍生之

間」、「外籍生與本籍生之間」與「身心障礙學生的問題」詳加討

論。 
外籍生之間 
依據政大「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請見附件三）第三條規

定：「國際學生及僑生之外語畢業標準檢定，應排除其國籍之官方

語言」。政大允許外籍學生，以「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中所明

訂任何一種語言證明（包含華語）作為通過畢業之門檻。然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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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之官方語言不代表就是此國家學生之母語。不以「母語」作

為判別標準，而以「官方語言」作為不得用以抵免之語言，一定會

發生不公平之現象。這個問題之凸顯，可以藉由以下兩個例子以說

明之： 
Mike國籍為法國，但自幼生長於德國，德文為母語。 
Bruce國籍為瑞士，官方語言為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羅

曼語。德語為Bruce之母語，成人後因其對於法語與義大利語產生

興趣而努力學習，因而流利掌握這兩種語言。 
上述例子中，德文是Mike的母語，但在政大的規定下，他卻

可以以其母語（德語），不用學任何新的語言即可通過本校外語標

準。然而，Bruce的母語只有德語，法語與義大利語皆為其修習課

程學習而來，但是在政大的規定下，該生卻必須在此三種語言之

外，另外再修習英語或其他外語，以通過畢業門檻。 
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從上述兩個例子中，看出明顯的不公平性

存在。以「官方語言」作為是否排除某語言以通過政大外語畢業門

檻之作法，會使得母語與本國官方語言不同之外籍生，可以用其母

語以通過政大外語畢業門檻。同時，也會使得其國家官方有不只一

種官方語言之外籍生，被迫將這些語言全部排除在外而另外再學一

種語言。上述的兩種不公平結果，相信皆非政大訂定此一畢業門檻

之本意，但卻是此一法規無法避免的後果之一。 
本籍生之間 
政大除了外語學院之學生以語言作為主修外，尚有文學院、社

會科學院、商學院、法學院等其他八個學院的學生，並非以語言作

為其主修。外語學院之學生，對於其所主修之語言，以四年之時間

鑽研，並可以該主修之語言能力證明，作為畢業門檻，應可輕易過

關。而其他八個學院的學生，卻須在除了其主修之學門外，另外花

時間學一個非母語之語言，以獲得政大之畢業證書。可見目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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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外文畢業門檻，對於外語學院與非外語學院之學生間，有不平

等之要求。 
此外，政大「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九條規定：「本校各

院、系、學位學程得提高檢定標準。」如果依據本文第三節從學理

層面所做之檢討，大學教育之精神，應當在於「教育」該校之學

生，而檢定標準之高低，應取決於所提供教育之程度。政大對於全

校各系之學生，除英語系以及少數幾個系之外，皆只有提供「大學

英文」之課程。但是在「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中，卻讓各系所

皆可以提高檢定之標準，實在是一種恣意。因為若照學理層面來

看，若各系所要提高檢定之標準，則理應提供其「較其他各系為

多」且「針對該語言考試」之課程。政大各系所中，並無任何一個

系所有提供學生如同上述之課程，但在外語檢定辦法中，卻授予其

可提高檢定標準之權，確實地造成了各系、各院之間學生畢業門檻

上的不公平。12 
外籍生與本籍生之間 
依據政大「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請見附件三）第三條規

定，國際學生及僑生得選擇以華語為其外語。這也可能造成外籍生

與本籍生之間的不平等待遇。我們可以藉由以下兩個例子說明之： 
Johny為印尼僑生，熟悉印尼語和華語。 
劉小明為本籍生，母親為印尼人，熟悉印尼語和華語。 

                                                   
12 感謝審查人提醒，院系自訂更嚴格之規定，是否屬大學自治？此確實需要說

明。在大學自治之前提下，大學內部各院系，在大學的授權下，得以自訂

（更嚴格）標準，自然也是大學自治之保障範圍。但應注意者，院系之自主

權，乃源自大學本身之憲法地位，而未必能以「院系自治」來對抗大學。憲

法保障之大學自治、講學自由、學術自由，其主體仍為「大學」而非大學內

部之「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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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個學生，僅因其國籍之不同而有差別待遇：Johny可以

其華語能力通過外語畢業門檻，無須另一語言。而劉小明卻必須再

以英語或其他政大認可之外語能力通過門檻，其印尼語和華語皆不

適用。 
此外，外籍學生可以提出「非官方」且「列於政大外語畢業標

準檢定辦法清單中」之語言之能力證明，以通過外語畢業門檻，有

可能造成得用「母語」通過政大外語畢業門檻並取得畢業證書之可

能。惟政大在頒發畢業證書時，畢業證書上對於本籍生與外籍生，

並沒有任何的區別，皆為政大畢業生。拿完全相同之畢業證書，本

籍生需要學會除了中文之外的另一種外語，而在上述條件下的外籍

生卻不需要。這在公平性上，有其可商議之處。 
身心障礙學生的問題 
最後我們也需要討論身心障礙學生的問題。或許是基於政治正

確的考量，政大和其他一些大學免除了身心障礙學生的英語畢業門

檻（請見附件二政大「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二條與附件三

政大「外語文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三條）。然而，應注意的是，

司法院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曾將「視障獨佔按摩業」之規定宣告違

憲。可見保障弱勢群體的優惠措施，依然要有分寸，並在符合平等

原則與比例原則的前提下為之。而細觀政大相關規定，矛盾之處頗

多。例如，身心障礙學生同樣必修「大學英文」之4學分課程。既

然必修「大學英文」，自然就必須接受該課程之考核。外語學院主

修外語之身心障礙學生，其修課與考核之權利義務與非身心障礙學

生也並無不同；其他學院主修其他學科也皆是如此。唯一之例外是

體育課：依據「國立政治大學體育課程修習規定」之第三條：「因

體能殘障等因素不能修習一般體育課程者，必須依教務處課務組編

列課表內之規定改修體育特別班。」英外語檢測並非體適能檢測，

各種英外語檢測單位也接受身心障礙者的報名並且提供必要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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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可見身心障礙學生並非在所有領域都可豁免畢業標準與門檻。 
而回到本文之主題，請問身心障礙與英外語測驗或門檻之間，

有何關聯？更何況所謂「身心障礙」樣態繁多，未必均對參加語文

測驗有所妨礙。即便校方要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也應該視不同類型

的身心障礙而有差異。政大一律免除身心障礙學生之英外語畢業門

檻，似乎看不出對身心障礙學生有何積極協助，反而是基於刻板印

象，假設其當然無能力通過英語及外語門檻，而需要被特別優惠。

這不僅徒增其與非身心障礙學生之間的不公平待遇，恐怕在某種程

度上反而造成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歧視。13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大對於外語畢業門檻之規

定，雖然已擴大到政大外語學院有教授之外語，但在公平性上卻出

現了相較於之前更大的漏洞。行政程序法第六條明定：「行政行

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政大所訂定之畢業門檻為

一行政命令，當屬行政行為，受此原則限制。但政大卻在缺乏正當

理由的情形下，對「外籍生之間」、「本籍生之間」以及「本籍生

與外籍生之間」，作出了不平等之要求。這不僅有違學理，同時也

可能不合行政程序法所訂定之公平原則。 
本節至此已將政大英外語畢業門檻之相關規定梳理清楚，並分

述其在學理面及公平面上之問題。以下將更進一步在從憲法層次探

討此一畢業門檻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 

                                                   
13 感謝審查人之一，提醒作者對於所謂「反而造成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歧視」應

有更詳盡之說明。本文因而在此補充更完整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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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學自治與畢業門檻之再檢討 

「大學自治」雖受憲法保障，然而「大學自治」並非「大學恣

意」。在本節中我們首先探討大學在現行法制下享有「大學自治」

但仍須「依法行政」的兩種特性，並且徵引國內外憲法學理以及判

決，探討「畢業門檻」之訂定應有之界線以及應當遵循之原則。透

過重新釐清大學自治原則在訂定畢業門檻時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大

學自治仍須受到憲法、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之拘束。並從拘束大學

自治的法律與法律原則著手，檢視畢業門檻的適法性。 

一、大學的法律地位 

在我國現行法制下，大學具有兩種特性：一方面，大學受到憲

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衍生出來的「大學自治」所保障；另一方面，

大學又是依法設立之國家機關14，因此應受憲法以及「依法行政」

原則之拘束。國家對於大學內部之教學、研究、學習事項，必須高

度尊重而不能干預。司法院釋字第三八○號、第三八二號、第四五

○號、第五六三號、第六二六號、第六八四號解釋均闡述甚詳。亦

即，國立大學具有「受基本權拘束之對象」（義務人）與「受基本

權保障之對象」（權利人）的雙重特性。而本節主要欲探究的是，

大學作為基本權利的「義務人」這個面向：前揭「畢業標準」，是

否對學生之憲法權利有所侵犯。 

                                                   
14 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理由書摘錄：「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

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

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

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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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畢業標準之性質 

既然國立大學乃一具有自治地位之國家行政機關，則依據大學

法、學位授予法等法規授權訂定的「畢業標準」，性質上應該是抽

象規範的一種。從其屬「內部規範」觀之，似乎屬於「行政規則」

或類似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規則」。司法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

曾用「章則」說明大學有關學生成績不合格無法畢業之退學規定。

學者亦有引用德國大學「自治規章」（Satzung）來加以說明者。15

而從其規範學生之畢業條件，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而言，與

法規命令亦有相似之處。此外，司法院釋字第六二六號解釋對「招

生簡章」認定為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所稱之「命令」，進而予

以審查。相較之下，「畢業條件」定位為行政命令，更無問題。 
無論屬於何者，「畢業標準」均屬具有法律效果之抽象規範，

為公權力行為；因而其內容必須符合憲法、法律，以及各種「一般

法律原則」的要求。同時，若其執行行為，限制了學生之「受教育

權利」或「其他基本權利」，則學生得循行政爭訟途徑救濟之。司

法院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即謂：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

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

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

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

提起行政爭訟…… 
 

而「畢業標準」對學生權利影響重大，直接決定學生是否能夠

畢業——不符合條件之學生，即無法畢業取得學位。而在學校教育

                                                   
15 董保城，課程自主、考試評量，與學術自由，載：教育法與學術自由，頁33-

34，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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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是否能夠得到學位，應是憲法「受教育權利」的重要元素。

故「畢業標準」的內容，自然可能影響大法官所稱受憲法第二十二

條保障之「受教育權」。16 
除此之外，因我國應公職考試與專技人員之資格，與大學文憑

密切相關17，其對於學生畢業門檻之限制，尚涉及憲法十五條所保

障工作權。英語畢業門檻之要求且強迫學生必須「自費」參加檢定

考試，是故除了憲法二十二條受教權、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之限制

外，尚可能有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之侵害。 
依此，學生不符合畢業標準，將無法取得學位，並可能遭受

「退學」之處分18或其他侵害權利之結果19。依據司法院釋字第六

八四號解釋釋，受不利決定侵害之學生得提起行政爭訟，並於訴願

或行政訴訟中，由法院附帶審查畢業標準之合法性。 

三、畢業標準與大學自治 

從「大學作為國家機關」的角色來看，畢業標準這樣的「規

範」的確應受到憲法、法律、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但從「大學作

為學術自由主體」觀之，是否會導出「大學自治不受法律規範」或

至少「不受司法審查」之結果？以下就大學自治之範圍與界線予以

討論。 

                                                   
16 除文憑之取得外，校方引導與規範學生在校期間如何「學習」（包括選課）

也應包括在「受教育權」內。 
17 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5條第1款之應考資格即

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法律、法學、司法、財經法律、財金法律、政治法律、海洋法律、科技

法律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18 依「國立政治大學學則」第46條第3款之規定，「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

長年限仍未修足所屬系（所）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應予退學。 
19 例如，因未能通過相關英語測驗而必須延遲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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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自治之意義與範圍 

首先，我們應澄清大學自治之範圍。大學自治首先是在司法院

釋字第三八○號解釋中所發展出來的憲法原則。該號解釋的理由書

中指出： 
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以保障學術自由為

目的，學術自由之保障，應自大學組織及其他建制方面，加以

確保，亦即為制度性之保障。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應承認

大學自治之制度，對於研究、教學及學習等活動，擔保其不受

不當之干涉，使大學享有組織經營之自治權能，個人享有學術

自由。 
自此，憲法上的講學自由，就從一種單純的個人權利，擴張成

某種「制度」，甚至可以適用在原屬國家機關的國立大學。公、私

立大學的教學、研究，以及學習事項，均應由各大學自行決定，國

家機關不得輕易干涉。司法院釋字第三八○號與第四五○號解釋，

分別以「大學自治」為由，將教育部依大學法施行細則所訂定之

「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以及大學法要求大學設置軍訓室之規定，

宣告違憲。 
而司法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則進一步指出，「大學自治」得

排除「法律保留」之適用。20即使涉及學生受教育之權利，大學之

「退學」規定仍屬自主空間。不僅教育部無法任意干涉，而且也無

須法律授權。亦即，退學事務屬於學位授予之條件，與其他有關

「教學」、「研究」與「學習」等事項，均得由各大學自行訂定 
標準。大學等於直接依據憲法，就享有內部自治事項的「立法

                                                   
20 關於本號解釋之評論，參閱廖元豪，法律保留與基本權保障之脫鉤——評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5期，頁17以下，2004
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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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21司法院釋字第六二六號解釋再次點出大學自治之範圍： 
自治事項範圍除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

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外（本院釋字第三八○號、第四

五○號及第五六三號解釋參照），亦包括入學資格在內，俾大

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力，並發展特

色，實現教育理念。 
除此之外，大法官也在多號解釋中，強調外部單位（包括訴願

受理機關或行政法院）審查大學之行為時，應儘量尊重大學之判

斷。尤以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理由書闡釋得最明確： 
大學教學、研究及學生之學習自由均受憲法之保障，在

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本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參

照）。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不當干預，不僅行政監督應受相

當之限制（本院釋字第三八○號解釋參照），立法機關亦僅得

在合理範圍內對大學事務加以規範（本院釋字第五六三號、第

六二六號解釋參照），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審理大學學生提起

行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

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本院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參照）。 
綜上，大法官根據憲法「講學自由」所導出的「大學自治」，

其範圍與主要特徵為：大學對於內部教學、研究，與學習事務，有

自治權。其包括畢業條件、入學資格、課程設計、退學規定等事

項。自治權範圍內，外部國家機關不得任意干預。法律之規定若侵

入此等核心地帶，甚至可能違憲。自治權範圍內，毋須法律授權亦

可自行處理。包括司法審查在內的外部監督，均應儘量尊重學校之

自主專業判斷。「畢業條件」既然涉及學生的學習條件，大學的教

                                                   
21 相較之下，地方自治團體尚須地方制度法另行授權，方得訂定各種自治條例

與自治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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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事項，自屬大學自治範圍內。大學可以自訂畢業條件的規範，外

界的審查監督必須非常地謹慎，以免被認定違憲。 
那麼，是否由於「畢業條件」屬於大學自治保障範圍，就全然

由學校自主，而不受各種法律原則之規範，也不受監督？以下就分

析大學自治之「界限」，以判斷畢業條件是否（以及在何種限度

內）仍有合法性之問題。 

大學自治之界限 

「大學自治」是否給了大學一張空白支票，在此範圍內，任由

各大學訂定校規、畢業條件、入學資格，而無視於法治國家原則，

也不受監督？當然不是如此。首先應說明「制度」或「組織」分工

上的考量，與「實體」合法性判斷的差別。大學自治的理論基礎，

是一種「制度性」的權利。基本前提在於尊重「大學」這個組織、

制度的專業判斷，外界不輕易介入。22但這種「組織」或「制度」

性的自主，並不等於大學各種措施在「實體」上都必然是合法的。

亦即，即使法院不審查、教育部不干預，訴願受理機關也對大學的

「畢業標準」表示尊重，那也只是一種制度層次的「讓大學自行決

定實體」的考量。 
美國憲法學理論中所謂的「政治部門理論」（departmenta-

lism）23，就特別提醒不要把司法基於制度組織考量而發展出來的

                                                   
22 J. Peter Byrne, Academic Freedom: A “Special Concer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99 YALE L.J. 251, 290-92 (1989). 
23 See generally JED RUBENFELD, REVOLUTION BY JUDICIARY: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2005); Dawn E. Johnsen, Functional Depart-
mentalism and Nonjudicial Interpretation—Who Determines Constitutional Mean-
ing?, 67 LAW & CONTEMP. PROBS. 105, 105 (2004); David Barron, Constitutional-
ism in the Shadow of Doctrine: The President’s Non-Enforcement Power, 63 LAW 

& CONTEMP. PROBS. 61, 88-104 (2000); Michael Stokes Paulsen, Abrogating S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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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司法規則」，想當然爾地等同於實體的「憲法規則」。各個

政府部門，於行使各自職權時，都在解釋憲法、形塑規範。各機關

有義務在權限範圍內，斟酌憲法的精神。Lawrence Sager就以「低

度執行的憲法規範」（underenforced constitutional norms）來說明

這種「司法」與「憲法實體規範」分離的情形。亦即，法院以寬鬆

審查標準宣告某一法律或措施仍為有效，僅代表該法律或措施「免

於司法撤銷」，但政治部門（包括聯邦國會、各州議會等）仍可

（應）在實體上採取更嚴格的標準，進而設法實現這些憲法規範。

例如，法院對於稅法是否過份侵犯財產權，是否符合平等原則，總

是在尊重專業的立場宣告合憲。但具有專業的行政與立法部門，當

然沒有這種「制度上的侷限」，而應該以憲法為念，致力於設計更

細膩且公平的稅制，才是憲法之原意；而不該拿著法院的「最低標

準」津津自喜。24 
類似的理論在臺灣似乎較少被提起。但其實所謂「審查基

準」，就是類似的問題：司法審查會因為制度、組織的分工，而採

取各種寬嚴不一的審查基準。因為法院（包括大法官）往往不願意

用自己的意見去取代其他機關的見解。這其實多半是制度性、組織

性層次的考量，而與法律上實體原則並無當然關聯。25、26 

                                                                                                                        
Decisis by Statute—May Congress Remove the Precedential Effect of Roe and Ca-
sey?, 109 YALE L.J. 1535, 1567-99 (2000). 

24 Lawrence Gene Sager, Fair Measure: The Legal Status of Underenforced Constitu-
tional Norms, 91 HARV. L. REV. 1212, 1212 (1978). 

25 參閱廖元豪，高深莫測，抑或亂中有序？——論現任大法官在基本權利案件中

的「審查基準」，中研院法學期刊，2期，頁211以下、頁232、249-250，2008
年3月。 

26 不僅是憲法訴訟，其實司法制度一直會根據情況而採取不同的標準。例如對

同樣的事實，民事與刑事法庭的認定標準就有很大差異。而行政法院更會面

臨「尊重機關到何等程度」的問題。學說上的「裁量」與「判斷餘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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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學自治，雖然法院一般會相當順從大學有關

教學研究學習的各種決定27，但「大學本身」對於個別的措施是否

合法合憲，有無侵犯學生權利，應該自有定見而非純粹依據司法部

門（包括大法官）設下的「最低標準」。舉例而言，或許所謂「二

一退學」（任何一學期有1/2學分不及格者予以退學）的規定，在

實體上不符合比例原則，但法院卻因尊重校方裁量與判斷而判決合

法。然而，學校方面仍應跳開法院的「尊重」而採取更嚴格的標準

檢驗「二一退學」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是否恣意？若校方認定「二

一退學」逾越必要限度，當然可以，而且應該逕行修改此一制度。

而不該以「法院認為合法」為由，拒絕調整修正。這形同拿司法的

「最低標準」來逃避學校應注意的「應為標準」，反而有負憲法賦

予大學自治之精神。 
其次，即使在大法官所承認的大學自治範圍，也沒有完全排除

                                                                                                                        
實也都是相似的問題。關於行政法上的「裁量」與「判斷餘地」，參閱翁岳

生，論「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之關係，載：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

家，頁37以下，1990年9月，10版。 
27 感謝審查人之提醒與協助補充實務見解。本文此處所稱法院之審查，係指法

院附帶對大學英語畢業門檻之相關法規為「規範審查」，而非純論個案處分

（畢業與否）之審查。應予補充說明。我國目前法制上，並不承認行政法院

得逕行為「直接規範審查」（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裁字2826號裁定即指

出，若當事人並未因行政機關執行法規之行政處分而遭受裁罰，則不得提起

爭訟。）但無論學說或實務，早已承認「附帶規範審查」。亦即，行政法院

得在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個別具體行政行為時，由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侵害者提起爭訟，而在訴訟程序中「附帶審查」行政行為所依據法規之

合法性。對於違法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或各種行政行為，法院得拒絕適

用。此從釋字第38號、第137號、第216號、第407號、第530等號解釋，皆已

闡釋相關要旨。而行政法院實務也早已進行附帶法規審查，並拒絕適用法院

認定違法之命令。（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448號判決，即表示系爭

之施行細則逾越母法授權，「屬逾越權限而不得逕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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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審查與實體的標準。在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大法官明確表

示「有關章則之訂定及執行自應遵守正當程序，其內容並應合理妥

適，乃屬當然」，顯示「正當程序」以及「內容合理妥適」，仍然

是學校訂定各項自治規定之「界限」。28如果學校的處分或相關規

定，在程序上未臻嚴謹，或是在實體上不夠「合理妥適」，那就有

適法性的疑慮。 
而在司法院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更明確地表示，即便是在大學

自治的範圍內，只要學生的「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受侵

害，依然可以提起爭訟。再以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的三個原因案件

（申請人所涉案件）來觀察，其分別涉及「加選科目被否准」、

「貼海報被禁止」，以及「科目不及格影響畢業」之爭議。雖然未

必能推導出這三種案件都構成「侵害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

但「畢業標準」對學生權利的影響絕不亞於這三種情況，任何學生

因為內容未達「妥適合理」的畢業標準而無法畢業或延遲畢業，應

該都有權提起行政爭訟。 
可知，「大學自治」降低了「外控」的嚴密程度，但並未豁免

大學受憲法與依法行政原則所應遵循的義務。不管法院或教育部採

取何等標準，大學仍有義務，根據憲法保障人民（主要是學生）權

利，以及賦予其自治權之初衷，謹慎檢驗其各項規定與措施是否合

法。 
而在學生來說，如果學校的「畢業標準」造成其必須延遲畢業

甚至被退學，則依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見解，應可提起行政爭訟。

受理訴願之教育部與行政法院，仍得審查「畢業條件」之內容是否

「妥適合理」。而是否「妥適合理」自然就會涉及其是否牴觸各種

                                                   
28 雖然釋字第563號解釋係針對「退學」，但「正當程序」與「合理妥適」解釋

上應不限於退學，而及於所有的大學自治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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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法律規定或原理了。 
本節透過對於大學自治之原則進行重新釐清，指出大學自治不

應無限上綱，其應受一定程度之限制與要求。從美國法上提出的理

論可以看出，即便法院並未直接宣告大學之作為與法不合，大學仍

然應該對於自身之種種規定保持自我約束。而大學之畢業門檻，因

為直接關係到學生學位之取得，事關重大，當然更應該謹慎自持，

考量該規定對於學生之要求是否已逾越合理且必要之範疇。在下一

節中，我們進一步梳理國內學者對於相關問題之見解，搭配對於行

政法之種種基本原則來論述政大外語畢業門檻在法律基本原則上的

疑慮。 

肆、外語畢業門檻在行政法基本原則上的疑慮 

承上節所述，大學訂定畢業門檻，雖係屬大學自治之範疇（司

法院釋字第三八二號、四五○號、五六三號解釋），然則卻在一定

程度上侵害到了學生的基本權。29二○○一年七月九日，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八三三號判決的內容認為大學學則關

於「二一退學」的規定侵害到學生受憲法保障之學習權、教育權，

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此見解雖遭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判字

第四六七號所廢棄，認為此非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是故係屬大學

自治範疇，不受法律保留之限制，然引起國內法律學界諸多討論，

學者間見解不一。30 

                                                   
29 惟此學生所受侵害之名稱不一、性質是否屬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不僅大法

官釋字語出多源（380號的「學習自由」、382號的「受教育權」），學者間

之見解、用語也多有歧異，如學習權、教育權、受教育權等等。在此不細論

之。 
30 參見許宗力、董保城、李建良、施蕙芬、法治斌、錢建榮、周志宏、高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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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學者意見，認為大學訂定畢業之門檻係屬對學生基本權限

制者，多認為學生僅有法律上的權利以及訴訟權31；若認為學生有

憲法上權利者，多認為其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32。此案例事實雖

與本文所探討略有不同（二一退學制與英語畢業門檻），然則皆為

大學訂定之畢業門檻，皆直接關係到學生學位的取得與否，應受憲

法之保護。 
二○一一年在教育部所指導之「大學自治與學生權利保障研討

會」中，廣泛討論了在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公布後關於大學自治原

則與學生權利保障之間可能衝突的各種問題。其中〔教務事項運作

與學生權益保障〕論壇上，有一段與英外語畢業門檻直接相關的問

答：33  
新竹教育大學教務處提問：……目前學校都在定畢業門

檻，畢業條件中，有無取得證照比該科成績及格與否還要嚴

苛，成為能否畢業的主要因素，如此是否算是不當的連結。 

                                                                                                                        
等，大學自治與二一退學制度研討會紀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9期，頁82-
108，2001年12月。許育典，學習自由  VS. 學習權／受教育權：從學術自由

評大法官釋字第563號解釋，成大法學，7期，頁45-88，2004年6月。施蕙芬，

大學自治與二一退學制——以教育法制實務為重點，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9
期，頁66-73，2001年12月。 

31 陳愛娥，退學處分、大學自治與法律保留，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7期，頁81
以下，2001年10月。黃昭元，落第擱落魄ㄟ大學生——二一退學的憲法爭議，

月旦法學雜誌，80期，頁8-9，2002年1月。 
32 林明鏘，大學自治與法律保留——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

決（世新大學二一退處分案），月旦法學雜誌，77期，頁162-170，2001年10
月。董保城，大學自治與退學處分之法律保留，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9期，

頁74-81，2001年12月。 
33 教育部，大學自治與學生權利保障研討會成果報告，頁68，2011年。取自

http://b002.web.ym.edu.tw/ezcatfiles/b002/img/img/407/autonomy.pdf，最後瀏覽

日： 2014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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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猷龍校長回應：若事先將證照列入成績考核辦法中，則不

構成不當連結。 

然而，從本文以上的論述可以確信，將畢業門檻「列入成績考

核辦法」絕非是該門檻合法的「充分條件」，而僅僅是「必要條

件」。零學分且無任何上課內容的畢業門檻當然構成不當連結；要

求學生於校外機構額外付費接受考核，也有不當連結的疑慮。該論

壇引言人東海大學校長葉芳栢就明確指出，大學應檢視其各項規定

是否有牴觸現行國家法令之處，且在執行面上應注意以下原則：34 
一、是否有法令依據 
二、是否確實符合規定之要件 
三、是否有不利擴張解釋 
四、是否程序合法、周延 
五、是否符合平等原則 
六、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七、是否符合禁止不當結合原則 
而與談人南開科技大學校長陳猷龍更堅決認為大學自治應有清

楚的規範：  
……大法官六八四號解釋開了一扇窗。必須要尊重大學

自治，本於專業判斷。一月三十一日教育部的協調會中，我堅

持教育部一定要有主張，何謂大學自治，何謂專業判斷，應該

要有一個清楚的規定。大學自治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政

上要滿足的條件。……第二部分就是法規合法性的問題，這是實

質的大學自治的內容。
35 

可見大學自治雖然為憲法上之制度性保障權利，但大學自治不

                                                   
34 同前註，頁68。 
35 同前註，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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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限上綱；大學享有「自治」理應更加「自重」、「自愛」。當

某項規定關乎學生學位取得與否時，更應當受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保

留原則限制。學者李建良指出，在學生尚未有參與大學訂定畢業門

檻的權利前，「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憲法上的「比例原則」為大學

生維護其權利的重要機制。36  
可見在行政法學上，用以檢視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諸多原則，如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公益原則、禁止恣意原則等，均與本議題有

密切關係。其中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已分別明文規定於行政程序法

第六條37與第七條38。而公益原則與禁止恣意原則，一方面可部分

融入其他原則39，另一方面也早已被學說與實務40接受。本文前述

                                                   
36 李建良，大學自治與法治國家——再探「二一退學制度」的相關法律問題，月

旦法學雜誌，101期，頁151，2003年10月。 
37 其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38 其規定為：「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

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

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39 如「公益原則」，在衡量比例原則「手段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時，行政

行為之「目的」通常即為實現某種類型之「公益」。因此在判斷系爭行為是

否符合比例原則時，也往往就在探究系爭行為是否有效地追求公益。而行政

程序法第9條要求行政機關「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亦

在提醒行政機關應注意公共利益，而非機關本身之方便因素而已。而「禁止

恣意」之意涵在於行政機關於行使職權時，應對各項事務為「適切之考量」

（adequate considerations）。不得納入無關之因素，也不應對重要事項漏未考

慮。這在衡量「平等原則」，判斷系爭差別待遇是否有「正當理由」時，也

會融入其中——差別待遇所考量之因素，是否正當？而行政程序法第10條規定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也在要求行政機關應考

量「相關」而非「無關」的因素，並以「法規授權之目的」作為「是否相

關」之標準。 
40 如，在著名的 ETC案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752號判決

（2006.2.24），以及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239號判決（2006.8.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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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外語畢業標準」之批判，都一再顯示該辦法有牴觸這些法律

原則之虞。 
首先，政大所要求之英語畢業標準，並未依據政大英語教育內

容（課程或訓練）之標準，此一事實即明顯與大學之「教育」目的

不合。蓋大學之宗旨乃在於培育人才，提供學生課程而後對之進行

要求。是故，任何之畢業標準，當以考核所提供課程作為目的。任

何畢業之考核，當以大學已提供之課程或訓練為前提，此一簡單原

則，正是孔子所說「不教而誅謂之虐」的道理。校方要求學生需通

過上述列舉之語言檢定作為畢業門檻，卻沒有在校內開設任何幫助

同學考過相關檢定之專屬課程，甚至還要學生另行付費給校外的機

構參加測試。其在前提的設計上，已不符合大學法第二十七條對於

學生畢業考核規定之宗旨；也因為顯然無法達成教育目的，又對畢

業與否將不該考量之因素納入標準，不符合「禁止恣意」或「禁止

不當聯結」的一般法律原則，也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十條「行政機

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

的」之規定。41 
第二，前文所提「免修大學英文之標準遠超過英語畢業門檻」

（本文貳、一）、「多種功能全然不同之英語檢定考試混為一談」

（本文貳、二），以及「恣意加入其他『外語』為畢業標準」（本

                                                                                                                        
均認原處分機關於評斷民間興建營運高速公路收費系統之優先締約人時，對

「用路人權益」之權重分數太低，不符合公益原則，故予以撤銷。而在「中

科三期環評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30號判決（2010.1.21）），法

院亦以原處分機關未考量重要資訊，而認定裁量濫用。 
41 行政措施「與行政機關所追求之目的間，必須有合理之聯結關係存在，若欠

缺此聯結關係，此項行政行為即非合法」（最高行政法院90年判字第1704號
判決（ 2011.9.24））。可知「不合目的」，也就是牴觸了「不當聯結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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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貳、一），也都使得政大之英外語畢業門檻在內容上並非合理妥

適，與「禁止恣意」之法律原則不合。其他有關「不同學生間之差

別待遇」（本文貳、一）也缺乏「正當理由」（即符合設定「外語

畢業條件」目的之理由），因此似乎也與平等原則不符。42 
「畢業標準」直接影響到學生畢業的年限，甚至導致無法畢

業。依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受影響之學生當可提起行政爭訟。但

現實上，學生「如何」提起行政爭訟，可能是一個問題。因為行政

訴訟法第五條與第六條的發動，往往要以存在「行政處分」或「申

請行政處分遭拒絕」為前提。但「畢業標準」之存在，並不等於一

個「處分」。而學生沒有參加各項英語檢定考試，就沒有拿到學位

與畢業證書，這似乎也不是「行政處分」。難道，學生要等到多年

沒畢業以致遭到退學，才能去救濟？在正常的情況下，學生可能很

快地選擇花錢消災，抑或去外面參加測驗，也可能在校內參加補救

課程。而這些「自願選擇」的行為，卻又很難解釋為「行政處分」

或「申請行政處分遭拒絕」。 
然而，在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之後，這個問題應該相對容易處

理。以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的原因案件來說，「申請加選課程遭拒

絕43」、「某科被評分不及格以致延期畢業44」，以及「申請貼海

報遭拒絕45」，都沒有被法院或大法官認定「不影響權利」或「非

行政處分」。46因此，對此等「畢業標準」不服之學生，應無須等

                                                   
42 平等原則係以「差別待遇之合理性」為主要關切重點。而所謂的「合理

性」，仍以「與行政目的之關聯性」為重心。因此，不合目的之差別待遇措

施，及違反平等原則。 
43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2258號裁定（2009.9.18）。 
44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3641號裁定（2008.7.17）。 
45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78號裁定（2006.1.19）。 
46 雖然在裁定中均以「未涉及退學」為由駁回，但其實也蘊含了「未至退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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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退學」。例如，政大學生修畢「大學英文」必修4學分且成績

優異，即據此向校方申請登錄通過英語畢業門檻，或是學生修畢所

有「其他學分」但未有英檢成績，即向校方申請畢業證書或學位證

明。而學校依據畢業門檻之規定所為之「拒絕」，即屬否准之行政

處分。47學生當可在申訴不遂後，依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撤銷訴

訟，或依第五條提起「求為核准處分之訴」。48即便沒有被界定為

「行政處分」，既然「有權利就有救濟」，「給付證書」也可能是

行政訴訟法第八條所涵蓋的「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

給付」，因而得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49 
但是「大學」以教育為宗旨，而且應該在教育、人格，與法治

精神上作為學生的典範，實在不應等到爭訟之後才思考改進。政大

其實也無須全盤廢止相關外語畢業門檻規定，只要是「政大提供課

程」且「政大執行考核」，就可以去除適法性的質疑。身為頂尖大

學，擁有眾多優良外語師資的學校，本來就應該對自己的外語教育

與考核更有信心，實踐大學「自治」的精神。 
本節承接上節對於大學自治應受合理限制之論述，檢視政大外

                                                                                                                        
不是行政處分」的意涵。而若大法官認定這幾個申請人其實根本是因為「未

受不利行政處分」而受侵害，也應作成不受理決議（其並非受終局裁判所適

用之法律或命令（大法官釋字第382號解釋）而受侵害），而非受理並作成正

式的解釋。 
47 感謝審查人之一的提醒，行政程序法第92條之「其他公權力措施」用語，可

能更擴張了傳統的行政處分概念。 
48 依作者見解，其實只要學生權利確實受到直接限制，就應該允許提起爭訟，

無須等待「行政處分」。只要這個「畢業標準」存在，學生的修課、畢業資

格就會受到直接影響。因此應該可以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向行政法院提

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法院命校方修改規定。但目前在司法實務相對保

守的見解上，似乎還沒有容許這種針對「規範」本身而提起的訴訟。 
49
 目前實務上對行政訴訟法第8條之「其他非財產上給付」，範圍界定上仍然非

常狹隘，恐怕值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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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畢業門檻對於學生憲法上可能受侵害之基本權。並且從行政法上

禁止恣意、比例原則等標準闡述該畢業門檻在適法性上的疑慮。在

下節我們更就其在實際執行上所衍生之種種問題予以檢視。 

伍、畢業門檻執行主體以及執行過程之不正當 

在前面幾節中，我們已經就政大外語畢業門檻之內容在學理上

之不正當性及其在憲法原則之疑慮加以論述。本節更就其在實際執

行時所產生之諸多不正當問題予以考察，顯見該外語畢業門檻之訂

定，不合乎教育學理、法律上沒有正當性，甚至在實際執行時因為

欠缺上述之正當性，所衍生之種種問題。 

一、執行考核之主體不符合大學自治 

第五六三號解釋文中不但在「大學自治」的原則下，給予大學

有考核學生學業與品行之「權」，同時還提到「責」。也就是說，

既是「大學自治」，就不應是「大學他治」：考核學生之學業以及

品行，不但是憲法賦予大學之權力，更是一種義務，而不應轉由他

人（非該學生就讀之學校或機構）執行。為了更進一步彰顯這個考

核「權責」之主體，我們另外再參照大學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學生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大學應發給學程

學分證明；學生修畢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考核成績及格

者，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從條文之結構來看，本條文之規定在最後一個句子中，「經考

核成績及格者，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授予學位」的主詞是「大

學」，但是「考核」這個動詞前的主詞卻省略了。為了方便論證，以

下我們將第二十七條之動詞「考核」前加入一個括號與問號（？），

請讀者再次檢視法條並請思考：「考核」所省略的主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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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大學應發給學程

學分證明；學生修畢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考核成

績及格者，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換句話說，經誰考核？有「權」且有「責」考核學生的主體是

誰？對中文句法與修辭有基本瞭解的讀者不難發現，此句唯一的可

能如下： 
學生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大學應發給學程學分

證明；學生修畢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大學）考核成績

及格者，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在語言學上，本條文中的「給予學程學分證明」、「依法授予

學位」以及「考核成績」這三個動詞詞組，有著相同的主詞、且為

同一個施事角色（agent role）。在條文中明確可見前兩者之主詞是

「大學」。是故在「考核」動詞前之主詞，僅有一種可能，就是因

為其與前後文之主詞相同，但因修辭考量而省略之「大學」。對於

大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之唯一解讀，我們提供兩個解讀的實例： 
a.學生修畢（國立政治大學）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

（國立政治）大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明；學生修畢（國立政治

大學）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國立政治大學）考核成績

及格者，（國立政治）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b.學生修畢（國立臺灣大學）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

（國立臺灣）大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明；學生修畢（國立臺灣

大學）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國立臺灣大學）考核成績

及格者，（國立臺灣）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在a例中，任何一處的「國立政治大學」都不可能單獨替換為

「國立臺灣大學」，或任何其他機構，因為「大學自治」，所以是

「政大自治」，不是「政大由臺大治」或「政大他治」；在b例

中，反之亦然，因為「大學自治」，所以「臺大自治」，不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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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他治」。此唯一解讀也與本文前章所引第五六三號解釋闡明，大

學具有考核學生之「權責」互為呼應，考核學生之成績，不但是大

學之權利，也是大學之義務。是故，若如同以上之舉例，將此一省

略之主詞，插入任何其他的選項（如多益公司或全民英檢），皆不

符合立法之原意。 
a.學生修畢（國立政治大學）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

（國立政治）大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明；學生修畢（國立政治

大學）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國立政治大學與多益公

司）考核成績及格者，（國立政治）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b.學生修畢（國立臺灣大學）學分學程所規定之學分者，

（國立臺灣）大學應發給學程學分證明；學生修畢（國立臺灣

大學）學位學程所規定之學分，經（國立臺灣大學與全民英

檢）考核成績及格者，（國立臺灣）大學應依法授予學位。 
我們先以第五六三號之解釋案之事實來看，政大民族學系碩士

候選人因兩次未通過學科考試，遭政大以退學論處，大法官認定合

法。重要的是，此案中之「學科考試」是由政大民族學系全權負責

其內容與施測，考試之內容也完全在政大民族學系所提供之教育範

圍內。倘若此案中之「學科考試」乃是政大民族學系強迫學生須自

行付費參加校外某私人機構之某項技能檢定，本文認為大法官當會

有不同之見解。 
大學享有憲法保障之大學自治，有教育學生之權責，有考核學

生之權責，有訂定畢業門檻之權責；但大學有權亦有責，不得假借

他人，此乃「大學自治」之憲法精神。在英語畢業門檻的規定中，

考核學生英語能力者，其責不在政大而是上例所舉之全民英檢、多

益、托福等機構。按照上述之闡釋，政大之「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

辦法」將考核學生之責交付校外機構，不僅與大學法第二十七條不

符，也辜負了「大學自治」之憲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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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執行之設計不合誠信原則 

政大要求大學部學生，必須通過外語檢定標準方得畢業，然同

時卻又設立補救課程，即已參加檢定考試但未通過標準之學生，得

依參加檢定之語種，修習政大所開外語進修課程零學分兩小時；修

畢課程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政大外語能力畢業標準。不同於「零

學分、零授課」之英外語畢業門檻課程，補救課程乃「零學分、有

授課」。因此，此一補救課程似乎呈現了兩項思維：不同於一般

大學英外文課程，理論上補救課程之內容與設計，當以輔助學生通

過檢定為唯一目的；「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之明確宗旨既然

是「確保學生外語能力之水準」，而補救課程成績及格，則視同通

過外語畢業標準；可見政大確信，補救課程及格者，確實已有畢業

標準之英外語能力。但是，以上兩點卻完全不是事實。 
原「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辦法」也同時於「外語畢業標準檢定

辦法」實施後失效，新法追溯適用於94級學生與其後之所有年級。

因此，二○○九年應畢業之94級政大學生，乃首次適用此一辦法，

二○一一年應畢業之95級為第二年。以下表一為94/95級學士班學

生之畢業數據。 

表一（1） 94級學士班應畢業與未畢業人數 

應畢業94級學士班人數2,062 

實畢業94級學士班人數 1,460 70.81% 
未畢業94級學士班人數 602 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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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 95級學士班應畢業與未畢業人數 

應畢業95級學士班人數2,092 

實畢業95級學士班人數 1,473 70.41% 
未畢業95級學士班人數 619 29.59%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表二，在實際畢業的1,460/1,473人當中，無

法通過英外語畢業檢定而需經補救課程之人數為197/158人，分別

占13.49%/10.73%。 

表二（1） 94級學士班檢定通過與補救課程及格人數 

實畢業94級學士班人數1,460 

標準測驗檢定通過人數 1,221 83.63% 
補救課程成績及格人數 197 13.49% 
僑生（無須檢定） 42 2.88% 

表二（2） 95級學士班檢定通過與補救課程及格人數 

實畢業95級學士班人數1,473 

標準測驗檢定通過人數 1,267 86.01% 
補救課程成績及格人數 158 10.73% 
僑生（無須檢定） 48 3.26% 

 
補救課程是否真的「確保學生外語能力之水準」？換言之，這

197/158位同學在修習補救課程後，如果再參加外語檢定，是否能

達到畢業檢定標準？這個問題政大校方完全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

在意，因為當初在法規上的設計，就是放水的「後門條款」，要確

保無法通過畢業門檻的同學也能安然畢業，因而避免無法畢業的同

學提出訴願或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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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在94/95級學士班畢業人數中，選修補救課程人數

197/158人，及格人數197/158人，全部過關。其實從事大學英語教

學的老師們都知道，無論修課的同學表現如何欠佳，因其四年來其

他課程（包括「大學英文」或「大一英文」）皆已通過，實在難以

給予同學不及格之成績，使之不能畢業。而「修畢課程成績及格

者，視同通過政治大學外語能力畢業標準」（請見附件三政大「外

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八條）。也就是說，通過這個補救課程之

法定意義，完全等同於通過該項語文檢定。但是，顯而易見的，通

過一門課程，與通過一種檢定的意義，完全不同。即便是坊間補習

班最好的「多益名師」，也不可能保障參加其課程的學生，一定通

過該課程（所謂「保證班」也只是保證將輔導期限延長至考上為止

而已，並沒有說上完該課程，即等同於通過相關的考試）。因此，

當政大學生無法通過外文檢定門檻而無法畢業時，唯一誠實的作

法，就是補救課程修課完畢後再參加檢定，直到通過標準。 
所以事實是，雖然上百所大學均宣稱設有「畢業門檻」，但至

今卻從未聽說有任何一個大學的任何一個學生因此門檻而未能畢業

最終遭致退學。各大學在法規設計上與實際執行上，處處都設想了

不要讓任何一個學生會因此無法畢業，但卻堂而皇之稱之為「畢業

門檻」或「畢業標準」，這是不誠實的。「通過檢定考試」與「通

過補救課程」明明不是等價的兩件事情，卻認定其意義相同，授予

其畢業學位。當大學對外宣稱：「本校設有英外語畢業門檻，相當

於多益600分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的外語能力」時，嚴格來說並

不符合誠信的教育精神。行政程序法第六條規定：「行政行為，應

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我國大多數大學的英語畢業門檻都設有

這樣的「後門條款」。 
此外，表三的數據，更值得我們注意：有高達75/36人無法畢

業的唯一原因，是未通過外語畢業檢定標準，占整體未畢業人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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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5.82%。 

表三（1） 94級學士班未通過外語畢業檢定標準人數 

未畢業之94級學士班人數602 

未通過外語畢業檢定標準人數 75 12.46% 

表三（2） 95級學士班未通過外語畢業檢定標準人數 

未畢業之95級學士班人數619 

未通過外語畢業檢定標準人數 36 5.82% 

 
本文作者經由研究助理設法儘量與這些同學取得聯繫，希望瞭

解他們不參加補救課程之原因。我們驚訝的發現：所有聯繫到的同

學不參加補救課程之原因全都一樣：「延畢」！他們其實手中已經

持有通過畢業門檻的英語檢測證明，只是刻意不繳交檢測證明，此

為最經濟的「延畢」方式。一旦他們已經完成了延畢所規劃的任

務，例如研究所的入學考試，即可繳交手中的證明檢測證明，立即

畢業。少數學生大四時為了「延畢」而尋求各種手段，已不是新

聞。最常聽聞的是拜託體育老師將其體育成績當掉。如今，外語畢

業門檻竟然提供了學生最經濟便捷之延畢手段。 

陸、結 論 

近年來為因應國際化、全球化之挑戰，在大學畢業門檻中增設

英語畢業門檻成為全臺灣各大學一致的作法。一般認為，此一規定

由臺灣大學於二○○二年率先實施，但事實上臺大並沒有直接規定

英語畢業門檻，乃是間接的隱藏在其「進階英語課程施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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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附件六）中。50政大是最早明確訂定「英語文畢業標準檢

定」辦法的大學之一，而且各大學訂定之英語畢業門檻與行政措施

也大多與政大相似。因為政大在訂定此一辦法之指標性地位，本文

在研究對象之選擇上針對政大，對其所訂定之英語畢業門檻就法律

上、學理上以及執行層面上進行全面性之檢討。也因為各校之規定

皆直接參考政大之規定，本文所分析之結論，不僅適用於政大，也

適用於全國有相關規定的大專院校。51 
本文首先以政大為例，梳理英外語畢業門檻之規定，證實該規

定只考核而不提供教育，在教育學理上不具正當性。也因為各測驗

間目的不同無法轉換，得出此規定有流於恣意的問題。另外，將

「英語畢業門檻」擴張至「外語畢業門檻」，看似避免「英語霸

權」，其實只是讓學生之間因語言畢業門檻產生更多不公平的問題

而已。 
其次，大學訂定畢業門檻，一方面係屬大學自治之範疇，另一

方面卻又侵害到學生的受教育權利。是故本文重新考察了大學自治

原則適用於訂定外語畢業門檻時應有之限制。舉例而言，大法官在

釋字第五六三號雖明確認定訂定畢業門檻係屬大學自治範疇，卻也

指出此一自治之範疇並非無限上綱，進而提出了三項限制條件，即

「合理且必要之範圍」、「有關章則之訂定及執行自應遵守正當程

序」、「其內容並應合理妥適」。本文配合所徵引之美國法原則強

化關於畢業門檻之訂定，雖屬大學自治之範疇，但仍然應當受到各

法律原則之拘束、不應恣意之見解。 

                                                   
50 該進階英語課程為必修，按能力分班。分班前，學生統一施測全民英語能力

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學生需負擔費用，以該成績為分班依據。重點在於通

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者得以免修。 
51 相較於政大的直接作法，臺大之作法雖然較為間接，但本文的各項論述也一

概適用，同樣在學理與法理上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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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學在為達到「確保學生外語能力」此一目的的同時，

並未選擇相對有助於目的達成之手段，僅只規定須通過所列舉之校

外語文檢測。似乎認定只要規定了畢業門檻，學生英外語能力自然

就會提升，這在行政法「適合性」的檢驗上，是否合乎「禁止恣

意」的原則，有待商榷。更有甚者，大學對於學生畢業之要求，根

據大學法第二十七條文義解釋，應當僅限於其校內提供且可自行進

行考核之課程。若是規定學生必須在必修學分之外，繳交校外單位

所頒發之語文能力檢定證明方得畢業，所衍生之問題不僅是在學理

層面上之「不教而誅」，而甚至恰好是辜負了憲法所賦予大學之自

治精神。 
在實際執行的層面上，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考核學

生是否符合該門檻之主體只可以是大學，但各大學英語畢業門檻的

規定卻造成，實際考核學生是否符合畢業門檻之主體是以營利為目

的之英檢機構，顯見此規定「只考核不提供教育」，不但不合「禁

止恣意原則」，更因此衍生出「考核主體」混亂的問題。此外，該

規定對未通過之學生設立「後門條款」，即若參加補救課程通過，

即可取得畢業證書。由於參加補救課程並不等於通過校外之語文能

力測驗，政大此一規定，事實上是一種技術性的迂迴，不符合行政

程序法「方法有助目的達成」之原則。而在設計上與執行上均是

「人人過關」的所謂「畢業門檻」其實並非門檻，也與行政程序法

之誠信原則不符。 
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教育學理與公平性問題，更涉及法律層面。

從司法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的角度來看，政大之英外語畢業門檻

的法規逾越了「合理且必要」的範圍。臺大於二○○二年率先實施

英語畢業門檻，十年來教育部與各大學理所當然的認定現行的英外

語畢業門檻是合乎「大學自治」的作為。但本文之論證卻顯示此一

作為其實是辜負了「大學自治」的精神。倘若大學可以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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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責「外包」，自可將「教學」的權責「外包」；倘若大學可以

「零授課、只考核」，自可「只授課、零考核」，進而「零授課、

零考核」。本文一再強調的是：「大學自治」並非「大學恣意」，

需受到憲法、行政法各種基本原則的約束。英外語畢業門檻之訂

定，應回歸大學教育「培育」人才的深意而非只考核（甚至委外考

核）而不提供教育的「不教而誅」。本文之論證顯示我國絕大多數

大學之英外語畢業門檻皆有在不同程度上有適法性的疑慮。綜此，

我們誠摯且強烈的建議，教育部與全國大專院校正視本文所提出之

問題，儘速修正英外語畢業門檻之規定內容以及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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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51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三九期 

−52−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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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其他外語檢核標準（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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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政大核心能力一覽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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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外國語文類通識課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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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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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than a hundre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have implemented 
rules of English benchmark for gradu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nd most scholars contend that such rules are protected by uni-
versity autonomy.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563 indeed states, 
‘Given that university autonomy is systematically protected by the Con-
stitution, universities are entitled to set up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s confer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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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ds of such degrees.’ However, most commentators have only noted 
the part that recognizes universities’ right in implementing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but have overlooked the prerequisite that such require-
ments be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which dictates that any gradua-
tion requirement still must obe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governing administrative law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
gality of universities’ rules of English benchmark for graduation. In 
particular, we have chosen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as a case study and systematically scrutinized its relevant rules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education, legality, fairness, and practicality. We 
demonstrate that these rules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ad-
ministrative laws, i.e., ‘prohibition of arbitrariness’, ‘principle of fair-
ness’, and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he reality is, the university 
need not offer the necessary English courses or administer the required 
exams, a practice that goes against not only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but 
also Article 27 of the University Act, ‘… the university should by law 
confer the degree to students that have completed the courses required 
by the degree program and have passed its assessments.’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the only legal entity that assesses 
its students. Universities that relinquish their right and obligation of 
educating and assessing their students to an external commercial or-
ganization have thus precisely betrayed the privilege of university 
autonomy g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Given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
tion No. 684, announced on January 17, 2011, a university student is 
now able to bring the university to court for a violation of his/her right 
to education or any other fundamental right, expulsion thus no longer a 
precondition of such legal actions. We therefore earnestly urg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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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 and the universities to re-examine their policy of English bench-
mark for graduation with prudence. 

Keywords: English Benchmark for Graduation, Graduation Requirement, 
University Autonomy, J. Y. Interpretaion No. 563, J. Y. Interpre-
tation No. 684, Administrative Impartiality 

 
 
 
 

64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00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lgerian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jack
    /BlackoakSt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radleyHandITC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stellar
    /CataneoBT-Regu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hockABlockNF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urlzMT
    /DFBiaoKai-W5-WIN-BF
    /DFBiaoKai-W5-WINP-BF
    /DFFangSongU-W6-WIN-BF
    /DFFangSong-W4-WIN-BF
    /DFFangSong-W4-WINP-BF
    /DFFangSong-W6-WIN-BF
    /DFFangSong-W6-WINP-BF
    /DFGirl-W5-WIN-BF
    /DFGirl-W5-WINP-BF
    /DFGuYin-W5-WIN-BF
    /DFGuYin-W5-WINP-BF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WIN-BF
    /DFHei-W5-WINP-BF
    /DFHei-W7-WIN-BF
    /DFHei-W7-WINP-BF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W5-Estd-BF
    /DFKaiShu-W5-WIN-BF
    /DFKaiShu-W5-WINP-BF
    /DFKai-W9-WIN-BF
    /DFKai-W9-WINP-BF
    /DFKangKai-W5-WIN-BF
    /DFKangKai-W5-WINP-BF
    /DFLiShu-W5-WIN-BF
    /DFLiShu-W5-WINP-BF
    /DFLiuLi-W5-WIN-BF
    /DFLiuLi-W5-WINP-BF
    /DFLiuLi-W7-WIN-BF
    /DFLiuLi-W7-WINP-BF
    /DFMingU-W12-WIN-BF
    /DFMing-W12-WIN-BF
    /DFMing-W12-WINP-BF
    /DFMing-W14-WIN-BF
    /DFMing-W14-WINP-BF
    /DFMing-W3-WIN-BF
    /DFMing-W3-WINP-BF
    /DFMing-W5-WIN-BF
    /DFMing-W5-WINP-BF
    /DFMing-W7-WIN-BF
    /DFMing-W7-WINP-BF
    /DFNewChuan-W5-WIN-BF
    /DFNewChuan-W5-WINP-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NMing-W9-WIN-BF
    /DFNMing-W9-WINP-BF
    /DFPingJuStd-W7
    /DFPingJu-W7-WIN-BF
    /DFPingJu-W7-WINP-BF
    /DFPOP1Std-W5
    /DFPOP1Std-W7
    /DFPOP1Std-W9
    /DFPOP1-W5-WIN-BF
    /DFPOP1-W5-WINP-BF
    /DFTongTongU-W3-WIN-BF
    /DFTongTong-W3-WIN-BF
    /DFTongTong-W3-WINP-BF
    /DFWaWa-W5-WIN-BF
    /DFWaWa-W5-WINP-BF
    /DFWeiBei-W7-WIN-BF
    /DFWeiBei-W7-WINP-BF
    /DFXingKai-W5-WIN-BF
    /DFXingKai-W5-WINP-BF
    /DFXingShu-W5-WIN-BF
    /DFXingShu-W5-WINP-BF
    /DFYanKaiU-W5-WIN-BF
    /DFYanKai-W5-WIN-BF
    /DFYanKai-W5-WINP-BF
    /DFYuan-W3-WIN-BF
    /DFYuan-W3-WINP-BF
    /DFYuan-W5-WIN-BF
    /DFYuan-W5-WINP-BF
    /DFYuan-W7-WIN-BF
    /DFYuan-W7-WINP-BF
    /DLCFongSung
    /DLCKaiMedium
    /DLCLiShu
    /DLJGyShoMedium
    /Dotum
    /DotumChe
    /EdwardianScriptITC
    /EggoNormal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uclid
    /Euclid-Bold
    /Euclid-BoldItalic
    /EuclidExtra
    /EuclidExtra-Bold
    /EuclidFraktur
    /EuclidFraktur-Bold
    /Euclid-Italic
    /EuclidMathOne
    /EuclidMathOne-Bold
    /EuclidMathTwo
    /EuclidMathTwo-Bold
    /EuclidSymbol
    /EuclidSymbol-Bold
    /EuclidSymbol-BoldItalic
    /EuclidSymbol-Italic
    /FelixTitlingMT
    /FencesPlain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hand521BT-Regular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uturaBT-Bold
    /FuturaBT-Medium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rSin-Medium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Light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rtika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ha
    /LatinWide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nGothic-Medium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ngal-Regular
    /Map-Symbols
    /MathA
    /MathB
    /MathC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squiteStd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ospace821BT-Bold
    /Monospace821BT-BoldItalic
    /Monospace821BT-Italic
    /Monospace821BT-Roman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ewGulim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OCRAbyBT-Regular
    /OCRAExtended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ceScriptMT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pyrus-Regular
    /ParagonPlain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oorRichard-Regular
    /Pop1-Bold
    /Pop3EG-Bold-Big5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avi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sewoodStd-Regular
    /ScriptMTBold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imHei
    /SimSun
    /SimSun-PUA
    /SnapITC-Regular
    /Stencil
    /StencilStd
    /Swiss721BT-Black
    /Swiss721BT-Bold
    /Swiss721BT-Heavy
    /Swiss721BT-Light
    /Swiss721BT-Roman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Vani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netaBT-Regular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Webdings
    /WeiBei-Bold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WP-ArabicScriptSihafa
    /WP-ArabicSihafa
    /WP-CyrillicA
    /WP-CyrillicB
    /WP-GreekCentury
    /WP-GreekCourier
    /WP-GreekHelve
    /WP-HebrewDavid
    /WP-MultinationalAHelve
    /WP-MultinationalARoman
    /WP-MultinationalBCourier
    /WP-MultinationalBHelve
    /WP-MultinationalBRoman
    /WP-MultinationalCourier
    /YenRound-Bold
    /YenRound-Light
    /YenRound-Medium
    /ZeroGirl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FRA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KOR <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